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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州市天河区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
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（修改稿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

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，巩固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

务业在天河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支撑地位，实现产业能级提

升、结构优化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

基，现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第一章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

第一条【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】对上一年度 1—11月

营业收入 5亿元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（集团），

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正增长且增量达 0.5 亿元以上

的，给予以下支持：

（一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0.5 亿元—1 亿

元的，按同比每增长 1000万元给予 3万元支持；

（二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1亿元以上的，

按同比每增长 1000万元给予 5万元支持。

本条款按季度予以兑现，当季度支持金额按剔除当年基

于本条款已获得的支持金额后兑现，每家企业（集团）每个

季度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，每年累计兑现金额最高不超过 400

万元。

第二条【支持腰部企业发展壮大】对上一年度 1—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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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1亿元—5亿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（集团），

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正增长且增量达 0.3 亿元以上

的，给予以下支持：

（一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0.3 亿元—0.5

亿元的，按同比每增长 1000 万元给予 1 万元支持；

（二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0.5亿元以上的，

按同比每增长 1000万元给予 3万元支持。

本条款按季度予以兑现，当季度支持金额按剔除当年基

于本条款已获得的支持金额后兑现，每家企业（集团）每个

季度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每年累计兑现金额最高不超过 120

万元。

第三条【支持中小企业规模提升】对上一年度 1—11月

营业收入 2000万元—1亿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（集

团），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正增长且增量达 0.3亿元

以上的，给予以下支持：

（一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0.3 亿元—0.5

亿元的，按同比每增长 1000 万元给予 1 万元支持；

（二）当年核算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量 0.5亿元以上的，

按同比每增长 1000万元给予 3万元支持。

本条款按季度予以兑现，当季度支持金额按剔除当年基

于本条款已获得的支持金额后兑现，每家企业（集团）每个

季度最高不超过 20万元，每年累计兑现金额最高不超过 80

万元。

第二章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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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【提升优势企业竞争实力】对上一年度新获评国

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，给予 100

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
第五条【支持核心软件攻关】鼓励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

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，研发基础软件、开源软件、工业软

件等领域的首版次软件产品。对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科技部门

或工信部门立项资助，并通过验收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

业，按项目获得上级扶持资金的 50%给予一次性配套支持。

其中，国家级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，省级项目最高不超

过 50万元，市级项目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每家企业每年最

高不超过 300万元。

第六条【支持开源鸿蒙研发成果产业化】鼓励支持软件

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基于开源鸿蒙进行产品研发、适配，对

企业软硬件产品新通过适配认证，且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同比

增长超过 500 万元的，按其年度研发投入增量的 3%给予支

持，每家企业每年支持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第七条【鼓励开展产学研合作】鼓励区内人工智能大模

型、工业软件、信创软件等新兴领域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

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，包括但不

限于建立联合实验室、开展产教融合等，按照企业实际转账

至国内外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金额的 30%给予支持，每家企

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第三章 完善核心要素供给

第八条【强化科技金融支撑】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对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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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大模型、工业软件、信创软件等新兴领域软件和信息技

术服务企业“投早投小”。对上一年度获得风险投资 100万元

以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、工业软件、信创软件等新兴领域软

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，根据其获得风险投资金额的 3%给

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第九条【突出企业选才主体作用】鼓励企业将获得的扶

持资金用于企业重点人才补助，具体分配方案由企业自主确

定。

第十条【完善人才服务保障】打造宜居宜业“天河优享”

人才生态，对符合条件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才，给予

人才落户、人才绿卡、人才公寓、子女入学、医疗保障等方

面支持，具体依据《广州市天河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人才

激励办法》（穗天人才发〔2024〕1号）执行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【适用对象】

（一）本措施所扶持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《国民

经济行业分类（2017年版）》分类为标准，纳统标准以国家

统计局发布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
（二）本措施所称企业（集团）营业收入，是指营业收

入 2000 万元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及其下属各级控

股企业和分支机构在天河区形成的营业收入合并计算，或者

属于同一控股母公司的下属各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

和分支机构在天河区形成的营业收入合并计算，或者同一法

定代表人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在天河区形成的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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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合并计算。

第十二条【支持限额】

（一）本措施涉及“以上”“最高”“不超过”的数额，均包

含本数。本措施涉及政策扶持资金来源为天河区产业发展专

项资金，政策扶持资金应结合当年天河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规模进行安排。

（二）支持资金实行最高限额原则，对同一支持对象同

一事项或同一项目同时符合本措施其他条款或天河区其他

扶持政策措施的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级配套或负担资金的规

定）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十三条【不予资金支持情形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

予资金支持：

（一）获扶持年度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（二）获扶持年度被公安机关查处或政策兑现时仍处于

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。

（三）申报或佐证材料弄虚作假的。

第十四条【对获扶持后有关情形的约定】获得本措施各

项支持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。

第十五条【申报方式】相关政策措施申报请登录广州市

天河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，政策申报指南和操作指引由天河

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另行制定。

第十六条【政策期限】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有

效期三年。有效期届满后，支持资金应当支付而未支付完毕

的，应当继续执行直至全部支付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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